
提高信息化水平。推进和完善各项财

政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建立完备的、结

构清晰的政府财政资源数据库，以信

息化建设来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加快

“金财工程”建设步伐，建立财、税、库

各部门信息共享系统，强化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搞好财政信息化培训，推进

财政管理现代化，是我们当前迫切需

要做好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

需要各部门破除门户观念，积极协作

配合。

第四，加大风险防范力度，确保财

政资金分配合法合理和使用安全。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使财

政资金分配权、资金调度权和拨款权

相对集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风险。因

此，必须加大内外部管理制度建设，建

立严格的内外部流程控制机制，以防

范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风险。要不断

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分配决策机制，

实行集体决策、 跟踪反馈和失职追究

的制度。要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特别要

加强凭证和账务管理，严格抽查和对

账制度，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要提

高技术防范能力，充分利用计算机技

术发现财政资金管理上的漏洞。在财

政部门内部要实行操作与监督相分离

的机制，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和

重点岗位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现象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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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我国中央

政府非税收入规模为 1627亿元，

相当于本级财政收入的 11.2% ，与大

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非税收入

占本级财政收入不超过 10% 相比，我

国中央政府非税收入占比略显偏高。

近期 ，我们对在鄂中央单位非税收入

征缴情况调查中发现，中央单位在非

税收入征缴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如一些非税收入与政府提供

的产品及服务不对称，运行效率低，甚

至有些收费已经蜕变成部门或单位的

既得利益，这有碍而不是有益于公民

和企业合法权益的实现，有碍而不是

有益于社会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因

此，很有必要对中央政府非税收入进

行及时清理和规范。

确立分类原则 进行彻底清理

对现有中央政府非税收入进行一

次彻底摸底清理，应对那些有着合法

形式的非税收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

行实质审查，并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

待。具体清理原则是：第一，对于与中

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名

“费”实“税”的非税收入，逐步实行

“费改税”，还其税收的本来面目；第

二，对那些本质上属于提供私人产品

或服务，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收取的费

用，应明确其市场化属性，变“政府收

入”为中介收入或其他经营收入，由征

收单位自收自支，按税法规定纳税；第

三，对于确属必要的收费，应该改革现

行的收缴制度，将其纳入政府收入的

总体框架，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并配

合相应的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一并实行；第四，对经清理审查已经

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

财政体制要求，弊大于利的非税收入，

应果断停征或取消。

清理现有的中央政府非税收入

（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必然会触

及与非税收入有关的部门 ，尤其是各

非税收入征管部门的利益，这些部门

可能会产生一些顾虑，一是收费权往

往是管理权的直接体现，削弱收费权

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对特定领域和事项

的管理？二是部分原有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如果转为市场化收费，是否会失

去对收费行为的控制？三是原有的收

费取消后，原本依靠收费来补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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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费的单位和部门的经费缺口由谁、

通过何种渠道来解决？

我们认为，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采

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对于第一个问题，

首先管理权不等于收费权，中央政府

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外部性较高，

受益面较广且不确定，可以通过税收

加以补偿；其次，我们清理中央非税收

入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对有

收费必要或通过收费实现管理职能的

事项（如各种执照、某些特许使用权、

专利的申报和审核等），仍须依法合规

收费，不是简单地取消了事。对于第二

个问题，我们认为在市场化的前提下，

应事先进行适当的制度性安排，防止

收费向过度弱化或过度强化的方向转

变。如对大学的住宿费，国家应制定分

区域的政府指导价或最高限价；对船

舶检定或其他强制性专业鉴定的收费，

政府应该采取对所有符合资质的机构

开放招标的形式，使中标者获得提供

服务并相应收取费用的权利，同时制

订相应的强制质量标准和禁止（限制）

分包的规定，以确保中标者提供符合

要求的服务。对于第三个问题，一方面

要对中央预算单位（包括事业单位）实

行全口径的部门预算，将其原有通过

收费（一般经过“收支两条线”进行返

还）形成的资金来源纳入收入总额，对

停止征收后的减收因素加以考虑；另

一方面要在清理收费的同时核定其征

收成本，准确估计停止征收而减少的

成本支出。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制定相应的财政保障措施，

保证收费清理工作的平稳推进。

集中设立权限 进行彻底规范

我国现阶段审批收费一般以法律

法规为依据，而法律法规依据什么设

立收费，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加之现有

法律法规对收费少有具体规定，而是

预留了太多太泛的收费项目口子。如

《土地管理法》就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偿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

垦费等多项收费；《森林法》规定的有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森林植被恢

复费等项目；《教育法》规定的有教育

附加费等。此外《水法》、《矿产资源法》

等诸多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实施条例

或办法，在界定行政管理权时都分别

附带了相应的收费或基金开设权，甚

至有些由不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征收

项目由于缺乏充分的协调而出现交叉、

重复或要件缺失（我们在调查中曾发

现同一项收费有发改委的立项文件却

没有进入财政部非税收入目录的情

况）。这种由某些特定行业和专门领域

的法律法规来直接设定征收项目是形

成我国非税收入项目数量过多、 规模

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依据

的模糊和具有征收弹性，实践中一般

都是由业务部门向主管部门提出收费

申请，审批机关依据财政拨款支持程

度确定，因此弥补经费不足实质上成

了设立收费的基本依据。

在对已有的中央非税收入项目进

行清理的同时，一定要严格新收入项

目的审批程序、权限和标准，提高中央

非税收入设立的“门坎”，改变过去那

种实质上的收费立法部门化状况，将

政府具体办事机构设立中央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的权力上收。今后新设立的

中央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在通过财政

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审批立项后，应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如有必要，可

以考虑取消具体部门对于非税收入立

项的动议权，将该权限设在由全国人

大预工委、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

组成的专责小组之内。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 湖北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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